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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4年12月10日发出会议通知，2014年12月16日上午10：00在中辉乾坤（北京）数字电

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公司董事共9名，实际参加会议

的董事8名，其中：因未取得联系，李佳蔓女士缺席会议；刘红玉女士、李文华先生、陆取辉

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 公司部份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彭朋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中辉乾坤（北京）数

字电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哈尔滨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转让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辉乾坤（北京）数字电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辉乾

坤” ），与哈尔滨元申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哈尔滨

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有线” ），中辉乾坤持有哈尔滨有线10%的股

权。

根据公司整体战略安排，中辉乾坤拟与黑龙江华永汇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永汇和” ）签订《转让协议》和《补偿协议》，转让中辉乾坤拥有的2014年至2018年

期间的哈尔滨有线10%股权的分红权、债权、及哈尔滨有线数字电视合作经营合同的相关

权利和义务，协议金额：5050万元。 （按年度分期支付）

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刊登于www.cninfo.com.cn《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辉乾坤（北京）数字电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哈尔滨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转让

相关事项的公告》]。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注销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的议案》。

3、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更好地促进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拟全资设立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广陆新媒体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暂定为：有线及地面数字电视产品及系统的技术开发与集成服务；数字电视

游戏产品及系统的开发与集成服务；互联网电视产品及系统的开发与集成服务；手机电视

产品及系统的开发与集成服务；航空、铁路、医院、学校、宾馆等行业多媒体产品及系统的

开发与集成服务；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的技术开发与集成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与服务；通

信及电子产品的代理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

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系统集成和购销以及其他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不含国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以上内容由工商登记注册后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工

商注册登记手续。

[详细内容刊登于www.cninfo.com.cn《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桂林广陆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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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辉乾坤（北京）数字电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对哈尔滨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转让

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辉乾坤（北京）数字电视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辉乾坤” ）， 与哈尔滨元申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同洲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哈尔滨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有线” ），中辉乾

坤持有哈尔滨有线10%的股权。

根据公司整体战略安排，中辉乾坤拟与黑龙江华永汇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永汇和” ）签订《转让协议》和《补偿协议》，转让中辉乾坤拥有的2014年至2018年

期间的哈尔滨有线10%股权的分红权、债权、及哈尔滨有线数字电视合作经营合同的相关

权利和义务，协议金额：5050万元。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标的：中辉乾坤向华永汇和转让中辉乾坤拥有的2014年至2018年期间的哈尔

滨有线10%股权的分红权、债权、及与哈尔滨有线数字电视合作经营合同的相关权利和义

务。

2、协议金额：5050万元。 （按年度分期支付）

3、协议的生效条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双方签字盖章并生效。

4、履行期限：2018年12月31日。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中辉乾坤（北京）数字电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对哈尔滨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转让相关事项的议案》。

不属于关联交易。 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四、协议方基本情况

名称：黑龙江华永汇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军英

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绥化市安达市万宝山镇爱国六屯

经营范围：对一般工业、商业、企业进行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贸易咨询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服务，税务登记咨询服务，会议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五、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的履行在公司未来5年内，有效保证了公司营业收入的稳定性，减少财务风

险。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协议的履行情况。

2、协议的履行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当事

人形成依赖。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转让协议》、《补偿协议》。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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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广

陆新媒体技术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注册资本为500万元。

2、董事会审议情况及审批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本次投资

行为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广陆新媒体技术有限公司（拟定）

2、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3、经营范围暂定为：有线及地面数字电视产品及系统的技术开发与集成服务；数字电

视游戏产品及系统的开发与集成服务；互联网电视产品及系统的开发与集成服务；手机电

视产品及系统的开发与集成服务；航空、铁路、医院、学校、宾馆等行业多媒体产品及系统

的开发与集成服务；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的技术开发与集成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与服务；

通信及电子产品的代理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系统集成和购销以及其他国内商

业、物资供销业（不含国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

4、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对外开展新媒体业务的技术开发服务业务，同时承接

公司的技术开发任务，旨在更好地增强公司技术开发能力、盈利能力和竞争优势，符合公

司中长期发展战略。 由于目标公司尚未完成注册登记，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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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没有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12月16日召开。 本

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14年12月

16日在上海市虹口区同嘉路79号3号楼3楼报告厅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2月16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8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707,004,704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6.0810

其中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3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637,526,996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3.3914

其中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人数

（

人

）

4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9,477,708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6896

（三）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受公司董事长陈虹先生委托，公司副董事长沈建华先生主持

会议。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嘉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

％

）

是否

通过

1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

1.01

候选人周郎辉先生

1,677,167,849 98.2521

是

1.02

候选人高卫平先生

1,683,090,752 98.5991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嘉源律师事务所王元律师、 陈鹤岚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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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12月16日在上海市

虹口区同嘉路79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监事周郎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12月 17日

附：简历

周郎辉，男，1971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上海

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团委书记、总裁助理、组织干部部副部长、部长、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兼组织干部部部长，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兼总部党委书

记、上海科尔本施密特活塞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副总裁兼

人力资源部执行总监、副总裁。 现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副书记，华域

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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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2月16日 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16日 9:30-11:30，13:00-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玉民先生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总数

2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737,787,06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1.84

其中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737,664,14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1.84

2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1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2,92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1

公司董事9人，出席5人，其他董事因故未能出席；公司监事3人，出席3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如下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1

关于独立董事宋文平

、

刘战辞职的议案

：

辞职独立董事 宋文平

737,748,569 99.99 0 0 38,500 0.01

是

辞职独立董事 刘 战

737,748,569 99.99 0 0 38,500 0.01

是

中小 股东

（

持股

5%

以

下

）

表决情况

22,650,833 99.83 0 0 38,500 0.17

是

（二）会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如下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累计得票数

比例

（

%

）

中小股东投

票数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2

关于提名增补暨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

）：

选举

Bingsheng Teng

为 第 四 届 董 事

会独立董事

737,695,550 99.99 22,597,814 99.60

是

选举姜军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37,695,551 99.99 22,597,815 99.60

是

Bingsheng� Teng、 姜军两位候选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任期同第四届董事会。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崔丽、赫志现场见证，律师认

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

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

2014-069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创新型资产运作计划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

以部分门店物业为标的资产开展创新型资产运作模式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门店物业的房

地产权属过户至全资子公司后，以不低于401,123.70万元的价格将11家全资子公司(以下

简称“项目公司” )的全部权益转让给中信金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石” ）

拟发起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或/及相关方，以开展创新资产运作模式，并且在股权转让完成

后，公司以市场价格租用11处物业继续经营连锁店。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实施创新型资产运作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信金石及其他相关方签

署资产运作计划所需的各项合同、文件，进一步实施资产运作计划项下的各项交易安排。

近日，公司上述资产运作计划的实施进展如下：

1、中信金石的相关方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资本” ）已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华夏资本“中信华夏苏宁云创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符合深交所挂牌条件的

无异议函》（深证函[2014]328号）。 根据该无异议函，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资本与

中信金石同受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完成了中信华夏苏宁云创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以下简称“专项计划” ）的推广及发售工作，募集资金已到位并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

认，专项计划已于2014年12月16日设立。 专项计划募集所得资金将按照专项计划设立文件

约定用于购买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有关门店物业的资产权益；

2、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及销售子公司与各项目公司分别签

订《租赁合同》及《物业服务合同》，租赁上述门店物业用于店面经营，并接受相关项目公

司提供的物业服务。

公司与中信金石、华夏资本等正在办理专项计划募集所得资金购买公司所持有的门店

资产权益事项涉及的协议签署、交割准备等工作，公司将在办理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229

证券简称：青岛碱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51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于2014年12月12日至2014年12月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2、经征询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除了目前已披露的正在与青岛出版集团有限

公司等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以外，在可预见的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

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

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

诺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于12月12日发布的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所披露的所有风险，并重点提

请广大投资者：本次拟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能否获得关于本次重组的第二次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有权政府机构批准同意本次无偿划转事项、中共

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本次重组的核准、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组的核准及

对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青岛出版置业有限公司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

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的核准，以及前述事项最终取得审议通过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

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4-070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16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4-068）及《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投资管理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4-069），经事后审查，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告中遗漏了议案的

表决情况，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上

述董事会决议公告中的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上述2份公告相

关内容予以更正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更正前：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投资管理公司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斯

米克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注

册资本金为50,000万元，采取分批出资的方式，每次出资具体数额视对外投资

开展情况逐步投入。 其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策划；建材产品的批发，仓储。

该议案在董事会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更正后：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投资管理公司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斯

米克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注

册资本金为50,000万元，采取分批出资的方式，每次出资具体数额视对外投资

开展情况逐步投入。 其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策划；建材产品的批发，仓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投资管理公司的公告

更正前：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15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投资管理公司的

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斯米克投资有限公司 （暂定

名，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从事股权投资和投资管理业务，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5亿元，采取分批出资的方式，每次出资具体数额视对外投资开展情况逐

步投入。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在

董事会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更正后：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15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投资管理公司的

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斯米克投资有限公司 （暂定

名，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从事股权投资和投资管理业务，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5亿元，采取分批出资的方式，每次出资具体数额视对外投资开展情况逐

步投入。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就以上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董事会将在后

续工作不断加强对信息披露事务的管理，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保障投资者利

益。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4-071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于2014年12月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 会议于2014年12月15日

在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恒南路1288号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李慈雄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

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投资管理公司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斯

米克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注

册资本金为50,000万元，采取分批出资的方式，每次出资具体数额视对外投资

开展情况逐步投入。 其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策划；建材产品的批发，仓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投资管理公司的公告（更正后）》详见刊登于2014年

12月1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14-072号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4-072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

设立投资管理公司的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15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投资管理公司的

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斯米克投资有限公司 （暂定

名，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从事股权投资和投资管理业务，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5亿元，采取分批出资的方式，每次出资具体数额视对外投资开展情况逐

步投入。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它投资主体。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由公司以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 公司可以采取分批出

资的方式，每次出资具体数额视对外投资开展情况逐步投入。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斯米克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为

准；以下简称“斯米克投资” ）

2）注册资本：人民币5亿元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4）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拟订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资产的

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策划；建材产品的批发，仓储。（以上不含限制项目）（具

体根据工商核准及相关部门批准后确定）

以上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后的信息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

设立投资公司是公司实施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

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投资公司设立后，将通过股权投资、并购、财务投资等灵活

的投资机制和方式，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利用投资公司平台，创新业务模式，

拓展公司业务领域，使公司达到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的良性互补，进一步提升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最终实现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五、预计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资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公司持有该子公司100%的股权。 短期

内对生产经营没有实质影响，长远看是公司实施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公司

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

1、资本运筹、并购整合风险

公司本次投资是为了今后的资本运筹、并购整合做准备，但上述行为在实

施前存在一定的战略决策风险及并购目标选择失误的风险；同时，在并购整合

实施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资金财务风险等操作性风险。 在并购

后的整合过程中存在管理风险、企业文化风险、经营风险等无法实现协同效应

的风险。 在并购目标选择、并购的战略定位、交易结构的设计、并购后的整合重

组方面等每一个环节出现重大差错，都会导致并购项目失败，从而给公司投资

造成损失。

2、管理风险

投资决策的过程不是静态的单一过程，而是动态的多阶段过程，并购整合

项目在

经营决策、组织管理、风险控制等公司治理方面的风险因素是客观存在，

这使得公司面临着组织模式调整、管理制度完善、管理人员能力提升等风险，

项目的后期管控成为项目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3、市场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遇到产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带来的市场风险，致使实

际的经济效益与预期的经济效益相背离。

对于市场风险的防范，公司将实行组合投资策略，控制单个项目的投资限

额，防止单一项目的集中风险；此外，公司还将加强与专业金融机构的合作，通

过专业化的运作和管理等方式降低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

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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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颖泰嘉和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90,398,89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13.3793%。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12月22日（星期一）。

一、公司吸收合并颖泰嘉和发行股票概况

经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0年1月5日和2010年1月22日召开

的第三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574号文《关于核准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北

京颖泰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核准，公司以新增35,493,000股股份吸收合并北

京颖泰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颖泰嘉和” ），新增股份于2011年12月21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1年12月21日，公司吸收合并发行股份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132,000,000股增

加至167,493,000股。 2012年5月3日，经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34,986,000股。 2012年11月9

日，经公司201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5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502,479,000股。 2012年公司两次资本公积转增后，公司

吸收合并颖泰嘉和向18名自然人发行股份的总数由35,493,000股增至106,479,000股。

本次吸收合并颖泰嘉和新增发行股票的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在限售期内

予以锁定： 其中第一部分的限售股份8,040,033股股份已于2012年12月21日解除锁定并

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2012年12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

登的《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颖泰嘉和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

告》）；第二部分的限售股份8,040,072股股份已于2013年12月23日解除锁定并上市流通

（详见公司于2013年12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华邦

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颖泰嘉和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剩余的限

售股份将于2014年12月22日解除锁定并上市流通（高管锁定股除外）。吸收合并新增发行

股份的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 取 证 券 数

量

（

股

）

获取证券经

2012

年内两

次股本转增

后的数量

（

股

）

2012

年

12

月

21

日起

流通数量

（

股

）

2013

年

12

月

23

日起

流通数量

（

股

）

2014

年

12

月

22

日 起 流

通 数 量

（

股

）

限售条件

1

李生学

11,959,177 35,877,531 0 0 35,877,531

通过吸收合并取得的股

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内

，

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自前述限售期满之日起

12

个月内

，

股东

（

同时任公

司董事

）

李生学

、

王榕其

所持股份的

75%

将按相关

规定进行锁定

。

2

王榕

3,162,823 9,488,469 0 0 9,488,469

3

于洁

3,162,823 9,488,469 0 0 9,488,469

4

母灿先

2,289,744 6,869,232 0 0 6,869,232

5

杨舰

2,289,744 6,869,232 0 0 6,869,232

6

李学锋

2,075,884 6,227,652 0 0 6,227,652

7

顾建波

1,619,405 4,858,215 0 0 4,858,215

8

张永忠

1,643,984 4,931,952 1,479,582 1,479,588 1,972,782

通过吸收合并取得的股

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

，

不以任何方式转

让

；

自前述限售期满之日

起

12

个月内

，

减持股份比

例不超过其因吸收合并

而获得的股份的

30%

；

自

前述限售期满

12

个月至

24

个月期间

，

减持股份比例

不超过其因吸收合并而

获得的股份的

30%

。

9

潘建明

1,421,626 4,264,878 1,279,461 1,279,464 1,705,953

10

王敏

1,405,776 4,217,328 1,265,196 1,265,199 1,686,933

11

林吉柏

1,167,521 3,502,563 1,050,765 1,050,771 1,401,027

12

崔湛欣

714,672 2,144,016 643,203 643,206 857,607

13

刘尚钟

540,139 1,620,417 486,123 486,126 648,168

14

王满

540,139 1,620,417 486,123 486,126 648,168

15

吴奎华

489,786 1,469,358 440,805 440,808 587,745

16

乔振

432,727 1,298,181 389,454 389,454 519,273

17

詹福康

338,821 1,016,463 304,935 304,941 406,587

18

王文军

238,209 714,627 214,386 214,389 285,852

合计

35,493,000 106,479,000 8,040,033 8,040,072 90,398,895

注：公司吸收合并颖泰嘉和发行限售股份情况详见公司于2011年12月20日在《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北京颖泰嘉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情况报告暨股份上市公告书》第三节。 2012年公司两次资本公积

转增后，发行对象因吸收合并颖泰嘉和获取的证券数量均对应增加，公司向18名自然人发

行股份的总数由35,493,000股增至106,479,000股。

二、本次吸收合并发行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履行情况

序号

有限售条件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1

李生学

、

王榕

、

于

洁

、

母灿先

、

杨舰

、

李学锋

、

顾建波

通过吸收合并取得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严格履行中

2

张永忠

、

潘建明

、

王

敏

、

林吉柏

、

崔湛

欣

、

刘尚钟

、

王满

、

吴奎华

、

乔振

、

詹福

康

、

王文军

通过吸收合并取得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

，

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自前述限售期满之日起

12

个月内

，

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其因吸收合并而获

得的股份的

30%

；

自前述限售期满

12

个月至

24

个月

期间

，

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其因吸收合并而获得

的股份的

30%

。

严格履行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李生学、王榕、于洁、母灿先、杨舰、李学锋、顾建波、张永忠、潘建

明、王敏、林吉柏、崔湛欣、刘尚钟、王满、吴奎华、乔振、詹福康、王文军18名股东不存在非

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其违规提供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14年12月22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90,398,89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379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8人。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

（

股

）

备注

1

李生学

35,877,531 35,877,531

现任董事

2

王榕

9,488,469 9,488,469

现任董事

，

质押

8,

850,000

股

3

于洁

9,488,469 9,488,469

质押

8,850,000

股

4

母灿先

6,869,232 6,869,232

质押

4,268,875

股

5

杨舰

6,869,232 6,869,232

6

李学锋

6,227,652 6,227,652

7

顾建波

4,858,215 4,858,215

质押

4,858,215

股

8

张永忠

1,972,782 1,972,782

9

潘建明

1,705,953 1,705,953

10

王敏

1,686,933 1,686,933

质押

1,680,000

股

11

林吉柏

1,401,027 1,401,027

12

崔湛欣

857,607 857,607

13

刘尚钟

648,168 648,168

14

王满

648,168 648,168

15

吴奎华

587,745 587,745

16

乔振

519,273 519,273

17

詹福康

406,587 406,587

18

王文军

285,852 285,852

合 计

90,398,895 90,398,895

注：上述股东冻结数据截止于2014年12月8日。

5.�股东（同时任公司董事）李生学、王榕持有的45,366,000股份自前述限售期满之

日起12个月内，所持股份的75%将按相关规定进行锁定。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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